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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骨下段骨折合并血管损伤的早期修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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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摘要! 目的: 总结股骨下段骨折合并血管损伤处理的经验教训, 以降低伤残率。方法: 股骨下段骨折合并血管

损伤患者 21例,男 16例, 女 5例;年龄 17~ 52岁, 平均 32 3岁。其中股动脉损伤 9例,腘动脉损伤 12例。全部手术

探查, 针对不同情况选择血管修复方法。 1例因入院时下肢肌肉广泛坏死而行∀ 期截肢, 自体静脉移植 8例, 血管吻

合 7例,血管修补 3例,血管结扎 2例。结果: 21例患者中, 4例截肢, 其中 1例∀期截肢, 3例#期截肢。余患者获 1~

24个月随访, 平均 8 5个月。 17例均恢复血运,膝关节功能均恢复满意,其中 4例出现足下垂。结论: ∃ 诊断明确后

或高度怀疑有血管损伤者应尽早行手术探查。% 下肢大静脉修复的好坏对肢体功能的恢复有重要影响。
 关键词! 股骨骨折; 血管损伤; 修复外科手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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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骨下段闭合性骨折因其特殊的解剖关系, 伤后易导致

血管损伤, 但因其为闭合性骨折,容易疏忽, 如早期处理不当,

可致严重后果。我科自 1999- 2005年共收治股骨下段骨折导

致血管损伤患者 21例。经早期处理,疗效满意,现报告如下。

1 临床资料

本组 21例,男 16例, 女 5例;年龄 17~ 52岁,平均 32 3岁。

其中股动脉损伤 9例,腘动脉损伤 12例。合并静脉损伤11例,

合并神经损伤 12例,膝关节脱位 1例,颅脑损伤 5例,血气胸

2例,腹腔脏器损伤 2例, 合并其他部位骨折 9例。致伤原

因: 交通事故伤 11例, 训练伤 1例 ,坠落伤 6例,其他 3例。

2 治疗方法

21例中 1例因入院时下肢肌肉广泛变性坏死而行∀ 期

截肢。 20例血管损伤中采用端 -端吻合 7例,取对侧大隐静

脉移植吻合 8例, 血管修补 3例,血管结扎 2例。静脉损伤中

2例有血栓形成, 予局部解痉、抗凝处理, 7例行端 - 端吻合,

2例静脉结扎; 8例神经挫伤予减压, 2例神经断裂予端 -端

吻合, 2例行神经移植。 13例行预防性小腿切开减压。20例

股骨骨折中采用钢板螺钉内固定术 9例, 11例行股骨髁钢板

内固定术。对于血管重建超过 6 h的患者应常规行小腿筋膜

间室切开。合并伤均得到相应处理。术后应用解痉、抗凝、脱

水和抗生素及中药活血化瘀, 缺血时间较长预防性应用碱性

药物,患肢烤灯。血管重建在伤后 6 h以内者 7例, 伤后

6~ 12 h者 6例,伤后 13~ 16 h者 3例, 16 h以上 4例。

3 结果

21例全部获得随访, 随访时间 1~ 24个月, 平均 8 5个

月。本组∀期截肢 1例, 残端 ∀期愈合。修复血管 20例, 出

现下肢肌肉广泛变性坏死、肾功能衰竭 2例, 均行 #期截肢;

1例小腿肌肉严重感染, 肌肉坏死, 胫腓骨外露, 创口长期不

愈,被迫 #期截肢。3例 #期截肢者残端均∀期愈合, 4例截

肢平面均在股骨下段骨折部位。未截肢 17例中有 16例骨折

∀期愈合, 1例骨不连, 行#期植骨后骨折愈合; 17例膝关节

功能均恢复良好; 4例出现足下垂,其中 2例后期行踝关节融

合术。 17例中有 14例按 W hitm an分级为好 (伤肢行走不用

支具 ); 8例神经完全恢复, 2例 2年后足背感觉仍迟钝, 足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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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觉恢复, 2例神经功能未恢复。

4 讨论

4 1 早期诊断 ,快速处理是保存肢体和恢复功能的关键 [ 1]

有学者报道 [ 1]血管重建在 6 h以内的功能恢复良好, 因此强

调早期血管的重建。股骨闭合性骨折合并血管损伤相对隐

蔽, 虽然可以通过血压、局部肿胀程度、肢体远端血供 (包括

肢端的搏动、色泽、皮温、毛细血管充盈等指标 )来判断相应

血管是否损伤, 但对动脉不完全断裂、钝性损伤致血管栓塞,

早期由于血流未完全中断, 远端仍可触及动脉搏动及毛细血

管充盈, 特别是腘动脉损伤, 有学者报道 [ 2]约 26 5% 出现此

情况。对诊断明确血管伤应毫不延迟地行手术探查, 对一些

高度怀疑血管伤结合彩色多普勒检查, 积极行手术探查。对

于骨折合并血管神经损伤患者 ,应优先考虑血管损伤的处理。

血管损伤范围在 2 cm以下尽量用端 - 端吻合, 损伤范围在

2 cm以上, 采用对侧大隐静脉移植术。处理骨折时尽量用钢

板或髁钢板固定, 因为同一切口有时可以同时解决血管探查

和实施内固定问题, 不用改变体位, 争取了时间。

4 2 小腿切开减张换药中不必清创过大 1例因早期清创

范围过大, 加重深部组织的坏死, 导致胫腓骨外露, 创口长期

不愈, 被迫截肢。肢体大血管复通之后, 由于术前缺血时间较

长, 仍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皮肤和肌肉缺血性坏死, 因此早期

不必过度清创, 做好局部无菌换药,改善深部组织的血运, 对

创口的愈合有重要作用, 对保肢有重大意义。但由于肢体远

端后期必然会产生缺血性挛缩 ,加之治疗时间长, 有时护理不

当, 容易导致足下垂。因此必须注重踝关节功能的护理, 必要

时晚期可行踝关节融合术。对血管重建较晚的患者来说, 尽

管后期小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肌肉纤维化以及踝关节功能障

碍,但大腿肌力和膝关节功能仍正常。

4 3 静脉血管重建问题 下肢动脉损伤常伴有下肢深静脉

损伤。四肢的静脉有深、浅两套系统,有人常在血管修复中认

为有浅静脉回流, 重视动脉的修复而忽视深静脉的修补。本

组 2例因术中生命体征不稳定,行静脉结扎术,术后较静脉吻

合术患肢明显肿胀; 1例因下肢组织高度水肿、肌肉广泛缺血

坏死而行截肢; 1例因肢体血液回流不畅, 肢体瘀血, 造成小

腿供血不足, 肌肉纤维化而感染, 经长达 1年的换药和植皮,

才勉强保住肢体。虽然 Ve lm ahos等 [ 3]认为结扎损伤的静脉

很少导致肢体残废, 倾向于只有单一损伤、血流动力学稳定者

才考虑修复静脉。但 Zam ir等 [4]和万世勇等 [5]均认为应重视

下肢静脉修复的重要性, 本组也印证了这一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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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骨骨折临床较为常见, 伴大段骨缺损时治疗较为棘手,

若处理不当, 骨不连、短缩畸形等并发症多见,病废率高。自

1999年 6月 - 2006年 2月, 对 10例大段骨缺损股骨骨折, 采

用带血管蒂双折叠组合腓骨移植, 结合适当内固定或外固定

治疗, 取得了满意疗效,现报告如下。

1 临床资料

本组 10例,男 6例,女 4例; 年龄 19~ 54岁; 均为开放性

骨折。致伤原因: 车祸伤 6例, 塌方压伤 4例。骨缺损部位:

股骨髁上 6例,中段 4例。骨缺损长度为 6~ 10 cm。

2 手术方法

患者入院后, 经积极术前准备, 急诊行清创缝合术, 术后

行胫骨结节牵引 ( 5例 )或单侧外支架固定 ( 5例 )以维持下肢

长度及股骨对线, 伤口愈合后#期行腓骨移植。于供侧小腿
后外侧设计切取带血管蒂腓骨瓣, 长度为稍长于缺损长度

2倍,保留下端腓骨至少 6 cm, 以保持踝关节外侧稳定性 [ 1]。

术中仔细游离腓血管, 保留肌袖厚约 0 5 ~ 1 0 cm [ 2] , 以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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